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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78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友好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01 

 

新疆友好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●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法院已受理，尚未开庭审理 

●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●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因本次公告的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

目前无法判断该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新疆友好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因无法

与公司下属门店美美友好购物中心项目（以下简称“该项目”）出租方新疆泰美

商业管理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泰美公司”)就该项目《租赁合同》顺延一事达成

一致，故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乌鲁木齐沙区法院”）

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决泰美公司继续履行《租赁合同》，将《租赁合同》期限

延续至 2023年 12月 31日。 

 

二、诉讼的案件事实及请求 

2008 年 10月，公司租赁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 689 号的商业

房产开设大型购物中心，该项目被命名为美美友好购物中心，于 2009 年 3月正

式开业。根据《租赁合同》的约定，该项目“租赁期限为 10年+5年，自 2009

年 1月 1日起计算，10年期满后，如双方无特别异议，租赁合同自动顺延 5年”。

本公司对该项目租赁合同 10年期满后自动顺延无异议，并向该项目出租方泰美

公司明确表示了顺延租赁合同的意向，但在双方接洽过程中，泰美公司表示对该

项目租赁合同自动顺延持有异议，欲于 2018 年 12月 31日终止该租赁合同。鉴

于该项目是新疆地区目前知名度较高、拥有众多国际一、二线品牌的高端购物中

心，在公司商业战略布局和市场影响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，且近年来该项目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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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情况良好，对公司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的贡献逐年提升，故公司希望尽最大努

力保留该项目的租赁经营权。自 2018年 9月起，公司与泰美公司进行了多次的

沟通、协商、谈判，寻求各种方式争取实现该项目租赁合同的顺延，但截至 2018

年 12月 31日，双方仍未能就该事项达成一致意见。本公司认为泰美公司单方要

求终止租赁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租赁合同依法应当继续履行。为维护公司

合法权益，2019年 1月 2日，公司向乌鲁木齐沙区法院提起诉讼，诉讼请求如

下：1、请求判令泰美公司继续履行《租赁合同》，将《租赁合同》期限延续至

2023年 12月 31日；2、请求判令泰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

2019年 1月 3日，公司收到乌鲁木齐沙区法院《传票》（[2019]新 0103民

初字第 123号），该诉讼案件将于 2019年 1 月 31日开庭审理。 

 

三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

因本次公告的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公司目前无法判断该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

或期后利润的影响。截至本公告日，该项目仍在正常有序经营。公司将根据诉讼

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提交的《民事起诉状》； 

2、乌鲁木齐沙区法院出具的《传票》（[2019]新 0103民初字第 123号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疆友好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1月 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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